
 

黑龙江省公安厅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拘留处罚裁量基准》的

通知 
  各市（地）、系统公安局，厅垦区、机场公安局： 

  为正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行政

拘留处罚工作，保护公民的人身合法权益，根据公安部《关于实施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指

导意见》，结合全省实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行政拘留处罚的违法情节及

处罚标准进行细化，省公安厅制定了《黑龙江省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

政拘留处罚裁量基准》（以下简称《基准》）。现对外公开。 

  贯彻执行《基准》中，应当参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掌握执行从轻处罚、

从重处罚情形： 

  一、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2.已满六十周岁不满七十周岁的； 

  3.因事故受伤或肢体有残疾导致行为不便的； 

  4.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5.其他可以给予从轻处罚的情形。 

  二、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 

  1.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或较大经济损失的； 

  2.六个月内再次违反涉及行政拘留处罚违法行为的； 

  3.违法行为干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 

  4.同时有酒后驾车违法行为的； 

  5.其他应当给予从重处罚的情形。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行政拘留处罚，涉及罚款等交通违法处罚时，应当按照《黑龙江省交通

违法行为代码表》的规定执行。 

  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厅交警总队反馈。 

  附件：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行政拘留自由裁量基准 

黑龙江省公安厅 

  2018 年 11 月 8 日 

 

 

 



 

  

附件 

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交警部门行政拘留自由裁量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实施主体 违法情节 
处罚标

准 

1 
（再次）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

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

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

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

驾驶摩托车、拖拉机的 

处五日以

下拘留 

严重情节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

驾驶非营运机动车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

下拘留 

2 饮酒后驾驶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中华人民共和 严重情节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处十五日



 

  

运机动车 全法》  第九十一条第三款 饮

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

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拘留 

3 

伪造、变造或

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机动车

登记证书、号

牌、行驶证、

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 伪

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驾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予以收缴，扣留该机动车，

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二千元

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较轻情节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摩托

车、拖拉机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

驾驶证之一的，且不构成犯罪的 

处五日以

下拘留 

一般情节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摩托

车、拖拉机以外非营运机动车登记证

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之一的，且

不构成犯罪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

下拘留 

严重情节

1.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营

运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

驶 证 ， 且 不 构 成 犯 罪 的

2.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

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

的两个以上或多次,且不构成犯罪的 

处十五日

拘留 

4 

伪造、变造或

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检验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伪

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较轻情节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摩托车、

拖拉机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之

一，且不构成犯罪的 

处五日以

下拘留 



 

  

格标志、保险

标志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

缴，扣留该机动车，处十日以下

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摩托车、

拖拉机以外的非营运机动车的检验合

格标志、保险标志之一，且不构成犯罪

的 

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

下拘留 

严重情节

1.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营运

机动车的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且

不 构 成 犯 罪 的

2.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检

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两个以上或多

次,且不构成犯罪的 

处十日拘

留 

5 

无有效机动车

驾驶证驾驶机

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

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

动车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较轻情节

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拖

拉 机 、 低 速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2. 准 驾 车 型 不 符 的

3.驾驶证被公告停止使用后，驾驶人仍

继续驾驶机动车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下

拘留 

一般情节

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拖

拉机、低速车以外的非营运机动车上道

路 行 驶 的

2.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拖

拉机、低速车上道路行驶再次被查获的

3.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

拘留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严重情节

1.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营运车辆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2.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仍驾驶机动车

的                                 

3.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摩托车、拖

拉机、低速车上道路行驶被查获且屡教

不 改 的

4.发生交通事故的 

可以并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6 交通肇事逃逸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尚不构成犯罪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财产损失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

拘留 

严重情节 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的 

可以并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7 

强迫机动车驾

驶人违规驾驶

机动车造成交

通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较轻情节

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

机动车，造成简易事故财产损失，尚不

构成犯罪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下

拘留 



 

  

罚款：（五）强迫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

车，造成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

罪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

机动车，造成简易事故致人受轻微伤，

尚不构成犯罪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

拘留 

严重情节

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

机动车，造成一般事故，尚不构成犯罪

的； 

可以并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8 
违反交通管制

强行通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六）违反交通管制的规

定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违反交通管制的规定强行通行，不听劝

阻未造成后果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下

拘留 

严重情节
违反交通管制的规定强行通行，不听劝

阻引发交通堵塞的或造成交通事故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9 

故意损毁、移

动、涂改交通

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较轻情节

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造成

财产损失 2000 元以下的，尚不构成犯

罪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下

拘留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七）故意损毁、移动、

涂改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果，

尚不构成犯罪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一般情节

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造成

财产损失 2000 元以上的，尚不构成犯

罪的 

可以并处

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

拘留 

严重情节

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引发

交通事故、严重财产损失的，尚不构成

犯罪的 

可以并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10 
非法拦截、扣

留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八）非法拦截、扣留机

动车辆，不听劝阻，造成交通严

重阻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  

行为人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之一的，可以并处吊销机动车

驾驶证；有第一项、第三项、第

五项至第八项情形之一的，可以

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一百一十

一条 对违反本

法规定予以拘留

的行政处罚，由

县、市公安局、

公安分局或者相

当于县一级的公

安机关裁决  

违法情节

非法拦截、扣留机动车辆，不听劝阻，

造成交通严重阻塞或者较大财产损失

的 

可以并处

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

下拘留 

 


